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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各方对于性骚扰事件的关切加深, 如何有效防

治职场性骚扰成为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关注的焦点之一。

与此同时, 我们注意到, 企业因职场性骚扰事件与员工之间

产生劳动争议纠纷的案例也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2019 年 3 月 7 日, 北京西城法院召开“涉职场性骚扰劳动争

议典型案例”通报会。会上, 西城法院法官对“职场性骚扰”

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特点和难点进行了归纳, 并建议企业积

极防治和应对职场性骚扰, 为员工提供安全友好的工作环

境。鉴于此, 笔者将在梳理上述通报会内容的基础上, 进一

步分析相关典型案例, 为企业应对涉职场性骚扰劳动争议纠

纷提出相关建议。 

 

一、 涉职场性骚扰劳动争议纠纷概述 

 

与域外劳动雇佣法律体系针对用人单位防治性骚

扰责任有着明确规定不同, 现阶段我国劳动法律

法规的仅通过宣示性条款的形式简单陈述了用人

单位的性骚扰防治义务。鉴于此, 在职场性骚扰事

件发生时, 用人单位通常不会因员工实施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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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遭受性骚扰而被直接追究责任。实践中, 与用人单位相关的涉职场性骚扰纠纷大多以因劳动

合同解除导致的传统劳动争议纠纷为主。 

 

根据西城法院的通报, 涉职场性骚扰劳动争议案件的起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1）用人单

位辞退性骚扰行为实施者和（2）性骚扰行为受害者提出辞职。我们对于相关案例进行了整理, 囿

于篇幅, 对于受害者主动提出辞职的情形, 因从本就有限的案例中来看用人单位一般不会承担

较大风险, 本文着重对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因用人单位解除实施性骚扰行为员工而导致的劳

动争议纠纷案件进行分析。 

 

据西城法院调研, 在用人单位以员工性骚扰为由解雇员工导致被起诉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

争议案件中, 涉诉企业的胜诉率约 30%。这也说明在面对此类纠纷时, 用人单位往往承担较大的

风险, 需要在事前预防和事后应诉过程中格外注意。 

 

二、 用人单位在相关案件中败诉的原因分析 

 

(一) 证据严重不足——于某与某网络公司劳动争议案件 

 

案件事实 

于某为某网络公司财务主管, 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孙某是其女下属。 

 

孙某称 2016 年 7 月 16 日 17 时, 其前往于某处汇报工作时于某

对其有非礼行为,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事发后公司与于某谈话并

录音, 于某坚决否认该情况。 

 

7 月 20 日, 公司以于某存在对下属女职工多次进行言语、行为骚

扰为由通知于某解除劳动合同。 

争议焦点 公司解除于某劳动关系是否违法？ 

判决结果 公司解除行为属违法解除。 

裁判要旨 

公司主张于某当众骚扰、侮辱女同事, 仅提供了孙某的陈述, 在

公司的调查谈话录音中于某否认存在该行为, 在没有其他证据

相互佐证的情况下, 公司解除于某的依据不足。 

 

我们注意到, 于某与某网络公司劳动争议案件反映出的举证不能问题并非个案。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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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 超过半数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都是因举证不充分而被认定为违法解除进而被判

决作出赔偿, 其中最常见的情况便是用人单位仅有受害员工单方面的主观证词; 同时, 

即便用人单位的其他员工作为目击者出庭作证, 在缺乏其他客观证据的情况下, 法院也

倾向于认为证人与用人单位存在利益关系因而不予认可。  

 

(二) 认定违纪不合理或无依据——殷某与某商业公司劳动争议案件 

 

案件事实 

殷某于 2008 年 5 月到某商业公司工作, 担任高级销售。双方签

订了劳动合同, 其中规定“对员工、顾客或者其他应邀来访人员

性骚扰, 情节严重或者造成恶劣影响, 属于立即解聘的严重违

纪行为”。 

 

2014 年 8 月 24 日晚, 殷某在工作群中发了几张内容不恰当的照

片, 后撤回。有同事将此事反映给公司, 后殷某向人事部门书写

检讨并在工作群中道歉。 

 

2014 年 8 月 29 日, 单位以殷某性骚扰, 严重扰乱工作秩序为由

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  

争议焦点 公司解除殷某劳动关系是否违法？ 

判决结果 公司解除行为属违法解除。 

裁判要旨 

殷某的行为系偶然发生, 也并非针对特定的对象, 事后已经道

歉并作出检查, 也未对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影响, 难以认定其

行为属于严重违纪的情形, 认定用人单位依此解除劳动合同存

在不妥。 

 

除证据不足外, 用人单位对争议行为定性不合理也是其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殷某与

某商业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 其发送的相关图片虽然内容不恰当, 但有关行为具有偶然

性也不具有特定的对象, 且其及时改正, 被法院认定为不属于公司约定的性骚扰情形, 

便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同时, 在审判实践中, 如果受害人在被视为性骚扰的交流中态度

暧昧, 则法院通常也会作出对用人单位不利的判决。 

 

与此同时, 在很多情况下, 由于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对于有关行为认定和处罚标准不

明确, 导致用人单位在解除时未能准确适用约定, 法院出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也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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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出对员工有利的解释, 即认定有关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约定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通过分析以上案例可知, 法院之所以判决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员工劳动合同进而承担赔偿

责任, 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用人单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实发生过性骚扰行为;  

 

 员工的行为没有达到性骚扰的标准, 不构成性骚扰;  

 

 员工的行为不符合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约定的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纪情形。 

 

三、 用人单位应对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实务操作建议 

 

与此同时, 在一些用人单位胜诉的案例中, 也能够寻得用人单位在应对相关案件时值得借鉴和

学习的经验。 

 

案件事实 

范某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进入某物业公司担任保安工作, 201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收到女职工张某的反映, 称其在上夜班时遭到范某的骚扰。 

 

经公司经调查核实, 发现其还存在多次类似情况。公司对调查谈话进行

了录音, 录音中范某认可对张某存在搂抱行为。报警笔录中范某认可因

为开玩笑还曾对其他四位女同事有抱、摸、拍的行为, 公司在员工手册

中明确规定了该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开除。 

 

2014年 10月 29日, 公司以范某多次对公司女同事存在骚扰行为, 严重

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 并经工会同意。 

争议焦点 公司解除范某劳动关系是否违法？ 

判决结果 公司解除行为合法。 

裁判要旨 

公司提交的谈话录音中范某认可存在对女同事抱、摸、拍的行为, 且公

司在员工手册中明确规定了该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开除, 范某对此知晓。

因此, 范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公司解除与

范某劳动合同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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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城法院公布的上述胜诉典型案例, 结合劳动雇佣实践, 为更好地应对涉职场性骚扰劳动

争议案件, 减少因此带来的风险与损失, 用人单位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 通过内部规章制度严格规制职场性骚扰 

 

1. 在公司章程、劳动合同、员工手册或规章制度中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性骚扰行为, 并

进一步明确职场性骚扰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行为。 

 

2. 在有关规章制度中细化职场性骚扰的行为方式和具体表现, 将严重的职场性骚扰行

为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 同时增加如“其他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的

行为”等兜底条款。 

 

3. 对员工定期展开反职场性骚扰培训, 保证全体员工知晓上述制度和规定。 

 

4. 建立职场性骚扰举报机制, 鼓励员工主动发现和举报违规行为, 确保事件发生后能

够得到及时处理, 进而争取足够的调查与取证时间。 

 

(二) 充分重视事件发生后的调查与取证 

 

1. 在对疑似职场性骚扰事件进行调查时, 对事发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等内容进行充分

了解, 并通过录音、录像方式留存每一环节的关键证据（其中行为实施者承认实施有

关行为的陈述尤为重要）。同时, 在调查过程中, 应给予疑似行为实施者申辩权利, 

避免错误认定导致的违法解除。 

 

2. 如调查时通过录音方式保留证据的, 可当场制作文字笔录请当事人签字确认。 

 

3. 如行为实施者通过网络通讯工具实施性骚扰的, 应对相关截图进行公证保全。 

 

4. 如以证人证言作为主要证据的, 需要格外注意证人证言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法院倾

向于以证人为利害关系人为由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但如多个证人证言之间能够相互

认证且具有较高可信度, 法院亦可能予以采信。 

 

5. 需要注意的是, 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倾向于以当事人报警后警方的出警记录作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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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明解除的合法性, 然而如果有关记录中只有受害者单方面的陈述, 且警方并未

给出确切结论的, 法院可能不会认定存在性骚扰行为。 

 

(三) 确保劳动关系解除流程完整合理 

 

如用人单位在调查后确认员工行为确实符合相关违纪标准和劳动关系解除条件的, 应

及时通过书面方式向申请人送达违纪警告或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在相关文

件中准确写明处罚依据, 并确保有关文件确实由被解除员工签收。同时, 对于前述的解

除行为, 还应当及时向企业内部工会或所在地上级工会报批并征得其同意, 确保解除

流程完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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